
項次 事業單位 負責人 違反法令 違反條文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處分金額

1 魏珨益即鴻益工程行 魏珨益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4項 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。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；無工會組織者，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雇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。高市勞條字第11434581300號 114/06/04 20000

2 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歐聲源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。 高市勞條字第11434265900號 114/06/05 50000

3 駿順通運有限公司 戴吟芳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。 高市勞條字第11434584100號 114/06/05 20000

4 協勝發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黃煌璋 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。 高市勞條字第11434323000號 114/06/09 90000

5 大驛交通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曾健誌 勞動基準法 第34條第2項 晝夜輪班制更換工作班次未依規定給予休息。高市勞條字第11434808300號 114/06/11 40000

6 高雄市私立理幼幼兒園 呂敏華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。 高市勞條字第11434237300號 114/06/20 20000

7 浚博實業有限公司 李明鴻 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6項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。 高市勞條字第11434788700號 114/06/23 20000

8 朱有鈴即高雄市私立創世紀幼兒園 朱有鈴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。 高市勞條字第11434849400號 114/06/25 20000

9 臺塑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黃振青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。 高市勞條字第11431646800號 114/03/06 5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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